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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 一、掌握注册管理 通过考核认定或考试合格取得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经注册后，取得注册执业证书和执业印

章后，方有资格以建造师名义担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

经理及从事其他施工活动的管理。 （一）注册申请 1、初始

注册申请条件及需提交材料。 2、延续注册申请条件及需提

交材料。 3、变更注册申请条件及需提交材料。 （二）不予

注册的情形 （三）注册证书及印章失效的情形 二、掌握执业

管理 （一）执业范围 （二）权利与义务 三、掌握执业工程规

模标准 2003年4月23日，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建筑业企业项目

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过渡有关问题的通

知》，确定了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

业资格制度过渡的时间定为5年，即从2003年2月27日至2008

年2月27日止、过渡期满后，大中型工程项目的施工的项目经

理必须由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担任。 《注册建造师执

业工程规模标准》以不同专业分为14个专业类别： 房屋建筑

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民航机场工

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

、冶炼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 四、掌握监督与管理 1、管理部门及管理

权力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建造师的注册、执

业活动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

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对全国



有关专业工程注册建造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内的注册建造师注

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2、管理措施：撤销注册与的

档案管理 例题：王某2006年9月参加全国二级建造师资格考试

，假如他成绩合格，就可以（C ）。 A．以建造师的名义担

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 B．通过注册取得建造师执

业资格证书 C．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通过注册以建造

师名义执业 D．取得建造师注册执业证书和执业印章 注册建

造师张某的聘用单位被撤回资质证书，则张某的注册证书和

执业印章将（ B ）。 A．继续有效 B．失效 C．被吊销 D．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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